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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将对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2025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5

年三季度报告进行追溯调整，相应调减 2024 年年度报告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

和营业成本均为 648,883,432.33 元；调减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合并财务报表营业

收入和营业成本均为 326,309,878.67 元；调减 2025 年三季度报告合并财务报表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均为 326,309,878.67 元。

2.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资产、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等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亦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

表歉意。今后公司将持续提升治理水平和规范运作水平，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6 日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6 年 1 月 23 日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有关规定，将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2025 年半

年度报告及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以下

简称“山东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115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决定书

指出，2024 年至 2025 年上半年，公司部分贸易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不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导致公司 2024 年年度

报告、2025 年半年度报告、2025 年三季度报告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列报不准

确。要求公司应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效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

质量，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山东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山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3）。

根据决定书所认定的情况，公司对相关年度的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严格自查，

并针对决定书中涉及的事项进行整改工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 年修订）》的有关规

定和要求，公司以决定书为依据，结合自查情况，并基于审慎性原则，对上述问

题产生的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调整。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针对 2024 年年度报告、2025 年半年度报告、2025 年三季度报告中营业

收入、营业成本列报不准确。公司对 2024 年年度报告、2025 年半年度报告、2025

年三季度报告的相关数据进行追溯调整，相应调减 2024 年年度报告合并财务报

表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均为 648,883,432.33 元；调减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合并财

务报表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均为 326,309,878.67 元；调减 2025 年三季度报告合

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均为 326,309,878.67 元。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及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及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等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会导致公司

已披露的定期报告盈亏性质及盈亏金额的改变。具体情况如下（除特殊注明外，

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1.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 202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营业收入 5,347,518,418.47 -648,883,432.33 4,698,634,986.14

营业成本 5,316,355,812.52 -648,883,432.33 4,667,472,380.19

2.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 2025 年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营业收入 3,039,339,281.10 -326,309,878.67 2,713,029,402.43

营业成本 3,017,770,642.86 -326,309,878.67 2,691,460,764.19

3.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营业收入 4,513,159,320.06 -326,309,878.67 4,186,849,441.39

营业成本 4,473,573,094.44 -326,309,878.67 4,147,263,215.77

三、更正事项涉及的财务报表附注

1.对 2024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的影响（仅对合并财务报表附注有影响）

（1）2024 年度营业收入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主营业务 5,339,591,789.30 -648,883,432.33 4,690,708,356.97

其他业务 7,926,629.17 7,926,629.17

（2）2024 年度营业成本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主营业务 5,309,983,527.57 -648,883,432.33 4,661,100,095.24

其他业务 6,372,284.95 6,372,284.95

2.对 2025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附注的影响（仅对合并财务报表附注有影响）

（1）2025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主营业务 3,037,762,402.29 -326,309,878.67 2,711,452,523.62

其他业务 1,576,878.81 1,576,878.81

（2）2025 年半年度营业成本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主营业务 3,017,048,180.13 -326,309,878.67 2,690,738,301.46

其他业务 722,462.73 722,462.73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经审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

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公司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宜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

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利于

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

议案。公司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公司财务管控、规范会计核算，避免

类似事件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鉴证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6]230Z0132 号），认为：

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编制。

六、其他说明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更正后的《2024 年年度报告（更正后）》《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正后）》

《2025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后）》《202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更正后）》《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后）》。公司高度重视监管部门提出的问题，将认真吸取

教训，进一步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监督和检查，持续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

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今后公司将持续提升治理水平和规范运作水平，努力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对此次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4 日


